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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那么方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
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住宅小区停车收费管理方案篇一

28日，《停车费怎么收，请你提建议》报道见报后，读者热
线响个不停。长沙的吴先生说，超过一小时停车场就按每小
时5元收费,“如今吃饭也要两个小时，这样收费不合理”。
株洲的黄先生则认为，“如果对停放的车辆受损不包赔的话，
就不应该收费”。

湖南省物价局住房旅游与服务价格处处长邓荣幸表示，欢迎
市民对停车收费提出意见，物价局将在10月20日搜集意见截
止后，完美管理办法。

根据《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规定，对进入室庐小区停车场、室庐小区与其他场所共用的
停车场停车不超过一小时的免收停车费。

博俗湘水湾的谢先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小区两小时
之内免费，如果规定一小时内免费，那我们岂不是要吃亏?”

针对这一疑问，邓荣幸表示，这一规定只是最低要求，没有
最高限制，“物价局鼓励停车场给车主们更多更大的优惠，
并欢迎有条件的停车场或物业免收停车费。”



车辆在停车场丢失了谁来赔?在今后，这一问题或将得到妥善
解决。

征求意见稿规定：未购买机动车财产保险的机动车驾驶人，
可向停车场另购车辆特约保管服务费，确保停放车辆因丢失
或者损毁以及财物损坏等得到赔偿。

也就是说，停车场今后可根据需要与保险公司合作，购买相
关责任险，一旦发生车辆受损或丢失，就可按照“特约服
务”的规定给予赔付。但收费也会相对提高，因为多出了保
险费这项费用。邓荣幸表示，省物价局正在积极联合包括保
险局和保险公司在内的相关部门和单位，促进车辆保管保险
合作的成功。

而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责任险部的彭经理也表示了合作的
积极意愿，“我们有成熟的保险产物——停车场责任险，并
且很多酒店和宾馆的`停车场都购买了这一产物。”不过，因
为车辆被盗或受损的风险较大以及购买数量的限制等因素，
很多保险公司都将这一险种纳入了“控制险种”的范围，推
广非常谨慎。

?”

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对办公时候进入机关事业单位、
医院、学校、文化宫等公益事业单位以及电力、交通等公用
事业单位办理业务，在合理时间内停放的车辆应当免收车辆
停放服务费。不过，相关人士表示，对于非办理相关业务的
其他人员或办理完业务后仍将车辆停放在该处的，是否应当
收费应根据各地情况而定。

邓荣幸透露，医院停车收费问题是最复杂的一项工作，但相
信通过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及各部门协调，这一问题
会妥善解决，医院停车收费会更加规范。



另外，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九条明确，各类收费停车场均须按
规定公示服务收费有关内容，包括：车型分类、媒体报
道：http://计费时段、收费标准、服务承诺、收费核准机关、
监督机关及价格投诉德律风“12358”等，便于群众监督。

据邓荣幸介绍，以咪表收费为例，目前长沙市停车咪表收费
标准为每15分钟一元钱，而今后将按照路段、时间等条件的
不同，区别对待。比如，晚上某时段内车流量较小的时候，
应当降低收费标准或者免费。而具体收费标准和时段等都应
当在醒目位置明确标识，做到公开透明。

住宅小区停车收费管理方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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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加强停车场管理，规范停车行为，维护静态交通秩
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江苏省道路交通
管理条例》和公安部、建设部《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内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

第三条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市区停车场的日常管理工作，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营业性停车场的行业管理工作。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停车场，是指根据规划配建、自建、补建
的室内或室外（含地下）停车场和占用道路停车泊位的临时
停车场所。



第五条城市停车场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城市规划部门应会
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编制城市停车
场规划，并根据城市发展，逐步组织实施，以适应城市交通
与管理的需要。

第六条凡已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大中型临街建筑停车场
面积未达到公安部、建设部《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试行）》
标准的，必须补建或出资另建停车场。

小型临街建筑必须按规划配建和补建非机动车停车场。

第七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协同城市规划部门制订停车场的
规划，并对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实行监督。停车场的专项规
划，应当与道路交通发展相协调，有计划、有步骤发展大型
专用停车场。停车场的规划设计按公安部、建设部《停车场
规划设计规则（试行）》的规定标准实行。

第八条建立规划、土地、建设、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参加的临
街停车场建筑图纸会审制度。新建公共建筑必须按规定配建
停车场；没有配建停车场的，市规划、土地部门不予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许可证》。

第九条居民住宅小区的建设，应当根据小区的规模、居住人
口数和规划规范要求配建相应的停车场地。

第十条停车场的设计方案须经城市规划部门审核，并征得市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方可核发《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办理开工建筑手续。

第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停车场点，必
须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建设、城-管部门批准，并办理
占道许可证，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其他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占道设置临时停车场点。



第十二条建设停车场，应当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保障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控制占道，并鼓励投资者采取多种方式投资
建设，谁投资、谁受益。

第十三条新建公共建筑应按规定配建停车场，并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

第十四条单位内部自备停车场所，由单位投资建设，并全部
对外开放，实行统一收费服务，并经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
核后，纳入社会化停车场管理。

第十五条停车场建设的勘察、设计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执行，承担停车场建设的施工单位应按照批准的停车场设计
图纸施工，不得擅自改变。

第十六条停车场应配建照明、通讯、排水、消防等设施，并
按国家标准gb5768-199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规定，设
置明显标志和标线，保障车辆安全进出。有条件的必须安装
停车场监视设备。

第十七条停车场建设工程竣工后，须经有关部门参与验收合
格后，方可使用。未经验收和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八条未经市规划、国土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批准，不
得擅自停止使用或改变其用途，不得缩小停车场的使用面积。

第十九条凡开办经营性收费停车场的，应经市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审核批准，提出申请时应注明名称、位置、面积、泊位、
负责人、管理人数、产权证明和平面图，并分别到工商、地
税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及办理税务登记后，购置停车场标
志牌，领取停车场登记本、月报表和地税部门专用发票，方
可开业。

第二十条停车场实行等级管理制度。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



同物价部门根据停车场所处地理位置、内部设施、管理水平、
服务条件和供求关系等因素，将停车场分为一、二、三级，
并每年进行审查验收，颁发相应的等级合格证书。

第二十一条物价部门根据停车场的等级，核定其收费标准，
实行分类收费。

第二十二条停车场经营者应履行下列职责：

（四）负责车辆查验、登记；

（五）维护场内停放秩序和行驶秩序；

（七）定期清点场内车辆，发现长期停放或可疑车辆，应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八）保持停车场环境整洁。

第二十三条所有车辆必须在停车场或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
定的停放点依次停放，并服从交通民-警和停车场管-理-员的
指挥和管理。

第二十四条机动车停放时，须严格遵守停车规定，按指定的
泊位或停车线停放车辆，车主应关闭电路、拉紧手制动器、
锁好车门，并按标准交纳停车费。

第二十五条装载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和不清洁的`车辆，
不准进入停车场停放。

第二十六条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对停车场管理的监督和
管理人员的培训，督促停车场车辆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维
护正常的交通秩序。

第二十七条未经批准停用停车场或者改变停车场用途的，由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并可从停用或改变之日起



按每日每平方米5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二十八条在停车场年度审查验收中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职能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作
出责令整改，降低停车场等级，取消停车场等级合格证的处
理。

（一）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

（二）不按核定的等级和标准收费，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

（三）停车场经营者没有执行“五有”、“五统一”、“四
公开”管理规范的；

（四）停车场年度审验中发现有严重治安、消防隐患的；

（五）发生车内物品失窃、机动车失窃、因管理原因引起火
情等重大刑事、治安事件的。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其它规定的，由规划、建设、城-管、
工商、地税、物价等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条所辖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办法施行。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住宅小区停车收费管理方案篇三

1、制定完善的停车场管理制度，并遵照执行。

2、定期检查停车场配置足够的消防栓等灭火器械，并可通过
防火卷帘将整个车场分割成若干个防火区域；车管员对易燃
易爆物品、烟火等涉及安全的一切事项严格把关，提高警惕
性，杜绝隐患。



3、私家车位设立明显识别标示，车管员不让其他车辆挤占私
家车位；对于一些禁止停车的场所，设置显著的禁停标志，
对违禁的车辆实施处罚。

4、对于临时泊车卡、月保卡与私家车位卡采用不同颜色印制，
便于识别管理，在车卡背面注明有关事项如：不赔偿损失、
车辆应自办保险等，尽量避免事后纠纷。

5、车场配置显著的出入口指示、限高标志、禁鸣标识、限速
标志、车场管理须知、收费标准等。

6、车管员对每辆进入车场车辆作适当检查，注意车辆是否有
被撞、被刮等迹象做好现场记录由车主签字确认，在此减少
不必要的纠纷；主动礼貌提醒车主不要将贵重物品留在车内，
同时阻止闲杂人员进入车场。

7、停车场将安排专职车管员对停车场实施巡查管理，并引导
车辆停放，提供问询服务。

8、对车场出入口附近的路面实施人车分流，确保区内人员进
出及活动的安全；对于易产生交通瓶颈、造成堵塞的地段及
时进行有效疏导。

9、在停车管理员手中将备一份月保车主基本档案，以便车辆
发生危险情况或紧急疏散时使用；车管员巡查中若发现停放
车辆有异常情况（自燃等）要立刻采取措施实施补救，若车
辆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要尽快处理，以不妨碍车辆通行为准
则，并好事件报告。

10、对于长期乱停乱放、耍赖不交车辆保管费的车辆，车场
管理部按规定给予发函提醒，再实施锁车处理，或将其强拖
走交由交警部门进行处罚。

二、月保、临保、ic卡办理



停车场的出入口匀使用ic卡智能系统。有月保车辆需求的业
主/租户首先到服务中心填写月保车辆申请，按收费标准交纳
月保费用，由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按技术要求将ic卡一卡通输
入停车场月保通行指令，此时业主可享用ic卡一卡通的全程
服务。若到月底未重新办理月保交费，ic卡一卡通将终止停车
场通行服务。

临保车辆是用入停车场自动取卡，出车场时读卡交费。车辆
临保的业主，不享受一卡通全程服务。其他外来人员使用的
临时停车ic卡不具备从停车场进入楼层的功能。凡业主的大
堂门ic卡皆具备从停车场进入楼层之功能。

三、负一层管理建议

负一层为住宅、商业公寓合用之地，按发展场出入口不字的
要求，负一层将按照住宅109个车位，商业、公寓100个车位
的'划分明确区域，设置明确的行驶、停放指引牌，各行其线
共享其路，并在负一层车场管理人员的配置上比负二层多设
一人。

四、停车场环境管理

停车场将定期开启风机换气，保证空气流通。每日清洁人员
将对车场实施保洁作业，定期对地面进行冲洗、管网实施擦
抹。巡查人在其巡查过程中将随时注意地面卫生情况，并对
大件垃圾立刻实施清理。

五、停车场物业管理费用收取

停车场的物业管理费用，我公司将按照行业规定对每一月保
车位收取管理费100元，对每一临保车位收取管理费150元，
空置车位另行商定。

六、停车场物业管理费收取的用途



停车场的物业管理费的收取费用，主要用在支付停车场管理
人员的工资、福利，停车场设备、设施的养护维修，停车场
用水、用电费用以及其它不可预见的费用。

七、停车场标识：市场各区域竖立停车场标识

八、停车场管理规定须悬挂公示

住宅小区停车收费管理方案篇四

航空路等八个停车场均由xxxxxxx运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xxxxxxxxxxx）管理，采取无人值守方式营运。具体情
况如下：

（一）申请情况

根据《湖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鄂价工服
〔20xx〕151号）第十四条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
停放服务的收费标准，由经营者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20xx年2月15日，襄阳灵秀家园智慧城市运营有限公司向
我局提出了关于制定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的定价申请。

（二）停车场现场探勘情况

我局2名工作人员对停车场进行了现场踏勘，停车场具备下列
条件:

1.具有合适场地，申报场地与现场踏勘位置相符；

2.设有明显的车辆通行和停放位置的标志和标线；

3.配有巡检人员定期巡检；

4.计费设施已安装到位；



5.内部收费管理、财务管理、安全防范、岗位责任等规章制
度已建立。

（三）制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1.定价权限。根据《湖北省定价目录》，“具有自然垄断经
营及公益性特征的机动车停车实施服务收费标准”定价部门
为：市（州）、县人民政府，由同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具体
工作，我局有定价权。

2.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根据《湖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鄂价工服〔20xx〕151号）第五条规定，下列场所
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可实行政府定价管理：

政府的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公司全额投
资建设的停车场；

以上停车场符合上述规定，应纳入政府定价。

3.制定收费标准的`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
〔20xx〕46号）、《湖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鄂价工服〔20xx〕151号）等相关规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
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xx〕46号）差别化
停车有关要求，综合考虑停车设施等级、服务条件、供求关
系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区分不同区域、位置、时段、车
型和占用时长等，拟定以下收费方案。

（一）停车收费标准方案

（1）小、中型车3小时内（含）收费5元，3—24小时白天
（早7∶00—晚20∶00）每增加1小时加收1元，夜间



（晚20∶00—次日早7∶00）每增加1小时加收0.5元。一次停
车24小时内最高限额20元。

（2）大型车3小时以内收费8元，3—24小时白天（早7∶00—
晚20∶00）每增加1小时加收2元，夜间（晚20∶00—次日
早7∶00）每增加1小时加收1元。一次停车24小时内最高限
额40元。

（3）小、中型车实行包月计费方式的，每月不超过200元；
大型车实行包月计费方式的，每月不超过500元。

（4）停车30分钟内，免收停车费。

（5）超过24小时重新按以上规定计收。

2.钻石大道停车场、钻石大道北生态停车场

（1）小、中型车4小时内（含）收费5元，4—24小时白天
（早7∶00—晚20∶00）每增加1小时加收1元，夜间
（晚20∶00—次日早7∶00）每增加1小时加收0.5元。一次停
车24小时内最高限额15元。

（2）大型车3小时以内收费7元，3—24小时白天（早7∶00—
晚20∶00）每增加1小时加收2元，夜间（晚20∶00—次日
早7∶00）每增加1小时加收1元。一次停车24小时内最高限
额35元。

（3）小、中型车实行包月计费方式的，每月不超过150元；
大型车实行包月计费方式的，每月不超过300元。

（4）停车1小时内，免收停车费。

（5）超过24小时重新按以上规定计收。

（二）优惠减免政策



1.对悬挂公安部门核（换）发的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辆，停
车前2个小时免收停车费；第二个2小时减半收取停车费。超
时停车，按正常标准收取停车费。

2.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抢险车、
邮递车、环卫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殡葬车等免收停车
服务费。

3.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的车辆，
如残疾人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残疾人专用通行证
驾驶残疾人本人专用车辆，免收停车费。

4.车型大小具体分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有关机动
车类型划分的规定确定。

（三）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

实施收费时，在停车场入口处和交费处醒目位置，按明码标
价规定公示车型分类、计费时段、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服
务承诺、监督机关及价格举报电话等有关内容，接受社会监
督。

（一）风险评估情况。一是停车服务车位增加，能更好地服
务于民、方便于民，有利于社会效益提升；二是优惠幅度更
大。全省执行30分钟免费停车，对新能源汽车，多数规定2小
时免费，第二个2小时减半收取停车费。停车超过4小时，按
正常标准收取停车费。综合评估，本方案无风险。

（二）执行时间。拟定标准于印发之日起执行。

（三）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20xx年7月25日。

(一)邮寄:



(二)联系人:

(三)邮箱:

住宅小区停车收费管理方案篇五

第一条为加强停车场管理，规范停车行为，维护静态交通秩
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江苏省道路交通
管理条例》和公安部、建设部《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内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

第三条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市区停车场的日常管理工作，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营业性停车场的行业管理工作。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停车场，是指根据规划配建、自建、补建
的室内或室外（含地下）停车场和占用道路停车泊位的临时
停车场所。

第五条城市停车场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城市规划部门应会
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编制城市停车
场规划，并根据城市发展，逐步组织实施，以适应城市交通
与管理的需要。

第六条凡已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大中型临街建筑停车场
面积未达到公安部、建设部《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试行）》
标准的，必须补建或出资另建停车场。

小型临街建筑必须按规划配建和补建非机动车停车场。

第七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协同城市规划部门制订停车场的



规划，并对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实行监督。停车场的专项规
划，应当与道路交通发展相协调，有计划、有步骤发展大型
专用停车场。停车场的规划设计按公安部、建设部《停车场
规划设计规则（试行）》的规定标准实行。

第八条建立规划、土地、建设、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参加的临
街停车场建筑图纸会审制度。新建公共建筑必须按规定配建
停车场；没有配建停车场的，市规划、土地部门不予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许可证》。

第九条居民住宅小区的建设，应当根据小区的规模、居住人
口数和规划规范要求配建相应的停车场地。

第十条停车场的设计方案须经城市规划部门审核，并征得市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方可核发《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办理开工建筑手续。

第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停车场点，必
须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建设、城-管部门批准，并办理
占道许可证，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其他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占道设置临时停车场点。

第十二条建设停车场，应当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保障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控制占道，并鼓励投资者采取多种方式投资
建设，谁投资、谁受益。

第十三条新建公共建筑应按规定配建停车场，并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

第十四条单位内部自备停车场所，由单位投资建设，并全部
对外开放，实行统一收费服务，并经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
核后，纳入社会化停车场管理。

第十五条停车场建设的勘察、设计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执行，承担停车场建设的施工单位应按照批准的停车场设计
图纸施工，不得擅自改变。

第十六条停车场应配建照明、通讯、排水、消防等设施，并
按国家标准gb5768-199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规定，设
置明显标志和标线，保障车辆安全进出。有条件的必须安装
停车场监视设备。

第十七条停车场建设工程竣工后，须经有关部门参与验收合
格后，方可使用。未经验收和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八条未经市规划、国土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批准，不
得擅自停止使用或改变其用途，不得缩小停车场的使用面积。

第十九条凡开办经营性收费停车场的，应经市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审核批准，提出申请时应注明名称、位置、面积、泊位、
负责人、管理人数、产权证明和平面图，并分别到工商、地
税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及办理税务登记后，购置停车场标
志牌，领取停车场登记本、月报表和地税部门专用发票，方
可开业。

第二十条停车场实行等级管理制度。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
同物价部门根据停车场所处地理位置、内部设施、管理水平、
服务条件和供求关系等因素，将停车场分为一、二、三级，
并每年进行审查验收，颁发相应的等级合格证书。

第二十一条物价部门根据停车场的等级，核定其收费标准，
实行分类收费。

第二十二条停车场经营者应履行下列职责：

（四）负责车辆查验、登记；

（五）维护场内停放秩序和行驶秩序；



（七）定期清点场内车辆，发现长期停放或可疑车辆，应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八）保持停车场环境整洁。

第二十三条所有车辆必须在停车场或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
定的停放点依次停放，并服从交通民-警和停车场管-理-员的
指挥和管理。

第二十四条机动车停放时，须严格遵守停车规定，按指定的
泊位或停车线停放车辆，车主应关闭电路、拉紧手制动器、
锁好车门，并按标准交纳停车费。

第二十五条装载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和不清洁的车辆，
不准进入停车场停放。

第二十六条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对停车场管理的监督和
管理人员的.培训，督促停车场车辆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维
护正常的交通秩序。

第二十七条未经批准停用停车场或者改变停车场用途的，由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并可从停用或改变之日起
按每日每平方米5元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二十八条在停车场年度审查验收中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职能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作
出责令整改，降低停车场等级，取消停车场等级合格证的处
理。

（一）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

（二）不按核定的等级和标准收费，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

（三）停车场经营者没有执行“五有”、“五统一”、“四



公开”管理规范的；

（四）停车场年度审验中发现有严重治安、消防隐患的；

（五）发生车内物品失窃、机动车失窃、因管理原因引起火
情等重大刑事、治安事件的。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其它规定的，由规划、建设、城-管、
工商、地税、物价等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三十条所辖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办法施行。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